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台新投(114)總發文字第00260號 

主旨: 公告台新美國 20 年期以上 A 級公司債券 ETF 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收益平準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民國 114 年 6 月 30 日評價每受益權單位實

際配發金額。 

 

公告事項: 

本基金已達收益分配標準，每受益權單位將配發新台幣 0.06 元。 

 

因應措施: 

(一) 停止受益人名簿記載變更之事由:本基金已達收益分配標準，每受益權單位將

配發新台幣 0.06 元。 

(二) 權利分派內容︰按基準日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受益人及其持有受益權單位比例

每壹仟個受益權單位分配現金收益新台幣 60 元整。 

(三) 停止受益人名簿記載變更起日期：114/7/17 

停止受益人名簿記載變更訖日期：114/7/21 

(四) 收益分配基準日：114/7/21 

(五) 除息交易日：114/7/15 

(六) 收益分配發放日：114/8/4 

(七) 分配收益標準(公開說明書記載分配收益內容)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

證會計師查核出具收益分配簽證報告後，始得分配。惟如可分配收益未涉及

資本利得，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告後進行分配： 

1.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之收益，係指以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投資於中

華民國境外所得之利息收入及收益平準金等收入扣除本基金應負擔之各

項成本費用後之可分配收益且不需扣除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經



 

理公司得依該等收入之情況，決定是否分配及應分配之收益金額，未分

配之可分配收益，得累積併入次期之可分配收益。 

2. 前款可分配收益若另增配其他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所得之已實現資本利

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

各項成本費用時，則本基金於收益評價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應

高於本契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且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減去當月度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餘額，

不得低於本契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即新臺幣壹拾伍元）。 

(八) 預估收益分配組成占比資訊 

   預估收益分配組成占比(備註:計算公式為：【預估各組成項目分配之收益】/【預

估收益分配金額】 

1. 股利所得占比：0% 

2. 利息所得占比：100% 

3. 收益平準金占比：0% 

4. 已實現資本利得占比：0% 

5. 其他所得占比:0% 

6. 警語：上述預估占比為預估資訊，謹提醒投資人仍應以實際收益分配通知

書所載所得類別及分配金額為準。 

 

其他應敘明事項: 

(一) 經本期收益分配評價後，本基金已達收益分配標準，本期收益分配總金額將

依 114 年 7 月 16 日本基金受益人名冊內登記之發行在外單位數計算之。 

(二) 收益分配方式：現金股利訂於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4 日逕行扣除匯費後匯入

股票(交割)匯撥帳戶或收益分配指定帳戶；無(交割)匯撥帳戶或收益分配指

定帳戶者，於扣除郵費後改寄支票至(最後開立集中保管帳戶)股票通訊地址。 

(三) 收益分配給付金額不足支應跨行所需之匯費、或郵寄支票之郵費時，則改以



 

開立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給付，敬請受益人依收益

分配之通知至保管銀行親領支票；或收益分配未達 ACH 匯費 10 元，則累積

至帳戶。待金額累計超過匯費時，合計出款。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卅

七條及信託契約時效之規定，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收益分配發放日

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因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人於所定消滅時效完成前行使權利時，不得請求加計遲延利息。故自本次收

益分配發放日起逾五年後未經受益人領取之收益分配金額，將於經理公司公

告後併入本基金之資產。 

 

特此公告。 

 
 
 
 
 
 
 
 
 
 
 
 
 
 
 
 
 
 
 
 
 
 
 
 
 
 



 

1. 基金名稱：台新美國 20 年期以上 A 級公司債 ETF 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2025/7/11 

 

2.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金額(元)(A)：台幣  0.0600   

3.本次收益分配金額之所得類別組成：       評價日：2025/6/30 

 

收益分配組

成項目 

所得類別 所得稅代號 預估每單位

受益權發放

金額 

(元)(B) 

預估占比

(B/A) 

屬中華民國

來源列入 

個人應稅所

得(符合請勾

選 V) 

屬中華民國

來源列入 

營利事業應

稅所得(符合

請勾選 V) 

(1)股利所得 股利或盈餘

所得 

54C 無 無 

  

(1)股利所得 海外營利所

得 

71 無 無 

  

(2)利息所得 金融業利息 5A 無 無 

  

(2)利息所得 附條件交易

之利息所得 

61 無 無 

  

(2)利息所得 海外利息所

得 

73 
0.0600 100% 

  

(3)收益平準

金 

收益平準金 無 無 無 

  

(4)已實現資

本利得 

財產交易所

得 

76 無 無 

  

(5)其他所得 無 無 無 無   

 

4.警語:收益分配組成項目所示之中華民國來源列入個人或營利事業應稅所 得僅供參考。謹提

醒投資人仍應以實際收益分配通知書所載為準。  

 

5.備註:上表收益分配組成項目之金額及占比為經理公司提供之預估資訊， 占比資訊可能因計

算時採用四捨五入，致加總不等於 100%，謹提醒投資 人仍應以實際收益分配通知書所載資

訊為準。其餘應注意事項，請詳 （八）預估收益分配組成占比資訊之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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